
科技导报 2015，33（7） www.kjdb.org

科学基金法律体系初步形成科学基金法律体系初步形成

·科技基金·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汤锡芳汤锡芳））

我国科学基金的起步虽然较西方国

家晚将近半个世纪，但是却取得了令世

界瞩目的成绩。在 2010年科学基金开

展的科学基金资助与管理绩效国际评估

报告中指出：“科学基金在中国的国家创

新体系中发挥了独特而关键的作用，是

国家层面资助自由选题研究的唯一渠

道，并在基础研究领域培养了人才，促进

了学科发展……科学基金努力追求促进

学科发展的目标，在资助并促进许多学

科建立中发挥了引领作用。自上而下的

方式意味着科学基金在新兴领域积累了

前期研究基础，这些新兴领域后来成为

了国家的优先领域，同时还使科学基金

能对突发事件做出快速反应，如SARS和

禽流感。”

科学基金取得如此辉煌的成绩和科

学基金的法制保障密不可分，科学基金

法制工作的重要实践成果就是初步建成

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基金法律体系，

其在科学基金的组织建构、资助管理以

及经费、监督保障等方面发挥的重要作

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基金法律制

度是伴随着科学基金的产生和发展而逐

渐形成，经历了萌芽期、发展期和形成期

3个历史阶段。

第一，萌芽期。萌芽期是指1986年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成立之初到

2002年，这十几年的科学基金法制工作

经历了不断学习国外法律制度经验，不

断积累科学基金法制工作经验，不断探

索符合中国科学土壤实际的法制道路。

从法制的发展模式而言，这个阶段属于

社会演进型的发展，政府在这个阶段并

不急于创立刚性的制度，法律制度都是

根据科学基金管理的实际逐步产生和完

善的。而且这个历史阶段，科学基金法

律制度发展还不系统，并没有一个整体

的体系构建，法律制度的建立往往很分

散，这符合法律制度建立早期发展的特

征和规律。而且此时国家层面也缺乏比

较系统规范的科学基金的法律法规，只

是 1993年颁布实施的科学技术进步法

中对科学基金有一条的规范，即第二十

九条规定：国家建立自然科学基金，按照

专家评议、择优支持的原则，资助基础研

究和应用基础研究。 国家支持优秀青年

的科学研究活动，在自然科学基金中设

立青年科学基金，仅仅相当于一种确权

的法律宣示，还无法构成对科学基金形

成系统法律体系的支撑。

第二，发展期。发展期是指2002年

至 2007年。2002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委员会颁布实施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项目管理规定》等一系列的部门规章，此

时科学基金法制工作在十几年的摸索和

积累的基础上，已经开始系统思考科学

基金管理中所面临的法律问题，这包括

组织结构、程序管理、学术不端应对等热

点和难点问题。在此期间先后颁布了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章程》《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监督委员会对科学

基金资助工作中不端行为的处理办法

（试行）》等比较有影响的部门规章。尤

为重要的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在这个阶段已经向国务院提出行政法规

的立法建议。这既是法律制度体系完善

的必然趋势，也是顺应了科学共同体的

立法需求。科技界一直呼吁通过制定科

学技术基金法把这一成功实践经验确立

下来。1988年起，全国人大会议期间有

关“制定科学技术基金法”“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法”“国家基金法”等议案接连不

断。2003年，国务院法制办将“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管理条例”列入行政法规 5年

立法规划。可以说，这段时期的科学基

金法制工作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法治模

式已经趋向一种政府推进型的模式发

展。作为政府的基金管理部门，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更加主动地将计划、

经验、历史和需求紧密统一起来，以更加

开放的立法姿态，开始有意识地系统思

考科学基金法律体系构建的问题，同时

已经意识到把自身的制度建设适时地镶

嵌在整个国家法治环境中的问题。

第三，形成期。这主要是指2007年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条例》颁布实施以来

的法制建设。基金条例的颁布实施对于

科学基金的法制体系建立以及科学基金

工作都是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

尤为重要的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

会以基金条例为依据，认真梳理管理规

章，进一步明确了规章体系建设的总体

规划。2008年初，发布了《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委员会部门规章体系方案》，形成了

包括组织管理规章、程序管理规章、经费

管理规章和监督保障规章等4个有机部

分，由36部规章组成的部门规章体系方

案。当年的党组扩大会议上，形成了包

括政务工作、资助与项目管理工作、人事

工作、机关党的建设与廉政工作 4个大

类，65 部内部规章组成的内部规章体

系。于此同时，在这个阶段，科学基金法

律制度在形成自身独特的体系之外，还

对国家科学技术法律制度的完善发挥了

重要作用。200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科

学技术进步法》修订时，基金条例中的同

行评议、原始记录等制度都被写入新的

法律中。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国家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科学

基金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标准就是法

治化管理。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了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

定》，为科学基金法治化进程指明了方

向。经过近30年的发展和完善，科学基

金法治化目标渐趋明确，科学基金法治

进程步入了系统化、深入化和广泛化的

发展阶段。就法治模式而言，很好地兼

顾了政府推进型和社会演进型的发展模

式，一个充满生机和活力的中国特色科

学基金法律体系正在不断走向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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